关于开展江苏省希望工程自强之星

评选活动的预备通知

各市希望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通过在接受希望工程资助的中、小学生中选树勤俭勇敢、自强不息、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成绩优异、品德高尚学生典型，倡导广大贫困学生学习和养成在逆境中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宝贵品质，更进一步体现社会各界对贫困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江苏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将面向全省开展江苏省希望工程自强之星评选活动。现将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全省中、小学生中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青少年典型（包括农村进城务工困难家庭、城市低保家庭、单亲家庭、农村外出务工困难家庭、孤儿、身有残障等等）。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生活，乐观向上、自尊自信；

2、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热爱劳动，勤俭节约；

3、自理自立，意志坚强，身处逆境自强不息；

4、尊老爱幼，孝敬长辈，团结同学，热心帮助他人；

5、事迹感人，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三、评选步骤

（一）推选报名阶段（2006年10月—2006年11月）

此次报名以市为单位，每市推荐5名候选人。各市希望办要积极发动相关县市开展报名工作，报名时须认真填写“江苏省希望工程自强之星”候选人推荐表（一式两份），并附事迹材料2份（1500字和300字左右书面材料各一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事迹材料必须翔实感人，为便于宣传，文体最好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

（二）组织评审阶段（2006年12月）

将对各市所推荐人选的材料进行审核，将符合评选要求的候选人提交评审团(推荐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人选，将被取消参选资格)。评审团将根据候选人的事迹材料和考核情况，最终确定正式候选人20名，面向社会接受公众投票。

（三）社会投票阶段

通过媒体将20名正式候选人及其事迹简介向社会公布，广泛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并接受公众投票。

（四）宣传表彰阶段

将根据公众投票结果，结合评审团的意见，对前10名授予“江苏省希望工程自强之星”称号，对未能当选的将授予“江苏省希望工程自强之星”提名奖。

评选活动结束后，将挑选部分获奖学生代表组成事迹报告团，在全省巡回演讲。

四、评选要求：

    1、各有关单位接到《通知》后，要组织专门力量，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和候选人推荐工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2、在推荐候选人的工作中,要坚持择优原则。所推荐的人选应是表现最突出、在青少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3、所有推荐材料于2006年11月30日前将上报省希望工程办公室(邮寄者以邮戳为准)，逾期不予受理，材料不完整者，不予评审。

办公室地址：南京市汉中路180号星汉大厦九楼A座，邮编：210029，联系电话：86552199、86550366（传真）,联系人：黄继红、张璐燕

附件：“江苏省希望工程自强之星”候选人推荐表

江苏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2006年10月8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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